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2024年元旦春节前后全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各有关单位：
　　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当前是生产经营活动的黄金期、安全风险的叠加期、事故灾害的多发期，抢进度、赶工期、超强度、超负荷运营等问题时有发生，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部署，确保我区岁末年初期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创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全区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各方责任主体要清醒认识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红线意识，坚持“两个至上”，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各镇（街道）建办及区监督站要坚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发现违规违法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全力推动全区建筑施工安全高质量发展，确保当前和春节期间全区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继续施工工地严格做到“提级管控”
　　各镇（街道）城建办及区监督站要全面摸清春节期间在建项目开工停工情况，指导、督促施工企业在节假日期间坚持做到“危大工程非必要不施工、施工必报备、管控必提级”。春节期间继续施工工地要严格执行项目负责人现场带班制度。企业负责人或分管安全的负责人要带班值守并对施工现场进行巡查，项目负责人在施工时段全天候在岗指挥，专职安全员和监理单位旁站人员必须在现场进行巡视检查。严禁抢工期、赶进度，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冒险蛮干。春节期间确需继续施工工地必须提前书面报告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各镇（街道）城建办及区监督站在1月26日下午下班前报送《春节期间继续施工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清单（包括供排水项目）》（详见附件1）至我局质安股。
　　三、严格做好停工前后安全隐患排查
　　（一）落实停工前自查自纠。计划在春节期间停工的工地应进行一次全面的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并建立安全隐患台账，落实整改闭环。深入排查整治建筑起重机械、深基坑、高支模、外脚手架等安全风险隐患。按照《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等规定要求，塔机应收回变幅小车，保持吊臂自由旋转状态，施工升降机、吊篮应停至设备首层，节后复工前应对起重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维修保养。另外，各在建工程责任单位落实好春节期间值班值守制度和应急处置方案。
　　（二）重视节后复（开）工检查。在复（开）工前，施工企业和项目部必须对所有施工从业人员开展针对性的安全生产教育，重点加强对新进工人和转岗人员的教育培训，上岗前按工种和施工特点必须进行安全交底并做好记录。在建工程节后复工前，各施工企业和监理单位必须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由项目总监签署复工令，方可复（开）工。
　　四、做好低温天气应对措施
　　近日我区受寒潮影响气温寒冷，请各房屋市政工程人员注意做好防寒保暖措施，遇有大风、大雾等极端恶劣天气，须立即停止室外和夜间施工作业。另外应正确使用取暖设备，工地宿舍内一律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禁止使用煤火炉或者炭火盆等，以免引起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
　　五、加强冬春季节火灾防控工作
　　各房屋市政工程责任单位一是要加强现场管理，严格落实动火审批制度，确保电工、电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要规范管理，杜绝线路私拉乱接现象。二是施工区、生活区、办公区应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识和消防疏散通道，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材及消防水源。三是修订完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预案模板详见附件2），健全完善火灾事故处置组织架构，积极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附件1：春节期间继续施工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清单.xlsx
附件2：企事业单位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参考模板.docx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12月28日
　　（联系人：李伟煊，联系电话：86339642）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

2024

年元旦

春节前后全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

设、施工、监理企业，各有关单位：

 

  

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当前是生产经营活动的黄金期、安全风险的

叠加期、事故灾害的多发期，抢进度、赶工期、超强度、超负荷运营

等问题时有发生，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部署，

确保我区岁末年初期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创造平安、

祥和的节日环境，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全区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各方责任主体要清醒认识当前的安

全生产形势，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红线意识，

坚持“两个至上”，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加强施工

现场安全管理。

 

  

各镇（街道）建办及区监督站要坚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强化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发现违规违法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全力推动全区

建筑施工安全高质量发展，确保当前和春节期间全区住建领域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

 

